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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 ＩＳＯ８８４６：１９９０《小艇 电气装置 防止点燃周围可燃性气体的保护》。
本标准附录 Ａ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〇八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第七研究院七〇八所、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 ６０１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德辉、李振声、张吉胜、罗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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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是国家标准团体（ＩＳＯ成员团体）在世界范围的联合组织。国际标准的制定

工作由 ＩＳＯ技术委员会进行。每个成员团体对某个已建立的技术委员会的项目感兴趣，都有权参加该

技术委员会，与 ＩＳＯ有联系的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国际组织也可参加此工作。ＩＳＯ与国际电工技术委员

会（ＩＥＣ）在电工技术标准化的所有题材方面密切合作。
技术委员会采纳的国际标准草案，在 ＩＳＯ理事会接受为国际标准之前分发给各成员团体征求表决

意见。按照 ＩＳＯ章程，应至少有 ７５％的成员团体投票赞成，方为有效。
ＩＳＯ８８４６国际标准由 ＩＳＯ燉ＴＣ１８８小艇技术委员会制定。
本国际标准的附录 Ａ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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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燉—
┉﹫：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阐述了小艇上使用的电气装置的试验方法和设计要求，以使这些装置可以在爆炸性空气中

使用而不会点燃周围的可燃性气体。本标准不适用于 ＩＥＣ７９０［１］中所规定的防爆型或对爆炸能进行防

护型的电器。
本标准不包括可能在氢气和空气混合物中使用的产品或部件的防止点燃措施，也不包括由诸如静

电、雷击或与在试设备无关的其他因素等外部原因而导致的点燃机理。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可燃碳氢混合物 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ｍｉｘｔｕｒｅ

在 爆炸下限（ＬＥＬ）与爆炸上限（ＵＥＬ）之间以任何方式点燃都将发生爆炸的丙烷和空气的混合物

（以体积的百分数计）。采用丙烷和空气进行试验是考虑到包含了在 ＬＥＬ与 ＵＥＬ之间的船用燃料和空

气的混合物。
 防点燃装置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ｄｅｖｉｃｅ

符合第 ３章中某一试验方案之要求的装置。
 点燃源 ｉ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ｕｒｃｅ

（１）可能产生具有点燃能量之电弧的任何电气触点、换向器或电刷组件，或者集电环和电刷。
（２）可能在足以点燃可燃性混合物的温度下工作的电阻器或其他部件或表面。

 正常运行状态 ｎｏｒｍ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装置的任何运行状态，包括最大可达到 ４００％额定电流过载（断路器、开关和类似电器）和以产品制

造厂所规定的过电流保护装置进行电路保护的任何电动机的转子堵转状态。

 试验方案

 外表面温度试验应按照第 ４章进行。
 在运行时可能产生火花或电弧的电气装置（开关、继电器、发电机、熔断器、配电 器、起 动 电 动 机

等），如果是密封的，应按第 ５章进行试验，如果是非密封的，则应按第 ６章试验。
 在运行时其外表面温度比周围环境温度高 １００℃以上的电气装置应按第 ４章进行试验。其定额不

是连续运行的电气装置以及与瞬时动作的开关相连接的电气装置，诸如发动机起动电动机、推进装置纵

倾调节电动机和其他间歇运行的装置均可免除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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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面温度试验

 电气装置应置于封闭的、绝热的，初始温度为 ６０℃±２℃的空气循环的恒温箱中。为了使恒温箱中

的温度保持在 ６０℃±２℃，除了被测部件产生的热量外，还应提供适当的加热。
 试验电压源应在标称系统电压的 ８０％～１２０％的范围内调节，使温度增加最大。
 电气装置应以最大电流连续运行至少 ７ｈ。
 在电气装置外表面上任一点所测得的最大容许表面温度为 ２００℃。

 试验方法——密封装置

在运行中可能产生火花或电弧的电气装置，如果认为它被密封得使周围的气体不可能进入其内部，
则应按 ５１和 ５２进行试验。
 设备

需要一个如图 １所示的水箱。

图 １ 用于试验密封装置的水箱

 试验程序

 把被试的电气装置浸入一处于环境温度的水箱中，如有必要可改变它的姿态，以使所有可能的

泄漏面都在顶部，且浸入水面以下 ３４０～３７０ｍｍ的深度处。对于每一个姿态，浸入时间为 １５ｍｉｎ。
 在整个试验期间仔细地观察被试电气装置是否有泄漏，泄漏通过所产生的一个气泡或一连串气

泡显示出来。
 如果观察到有气泡从装置的电气部件中逸出，则应认为该电气装置是不密封的，且应按第 ６章

对它进行试验。
 如果观察不到气泡，则把电气装置从水箱中取出，并擦干其外表面。
 拆开该电气装置进行内部检查。
 如果在该电气装置内部未发现水，则可认为该装置是密封的防点燃型装置。如果在装置内发现

水，则应按第 ６章对它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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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非密封装置

在运行中可能产生火花或电弧，且认为它是开启的、周围气体可能进入的电气装置应进行 ６．１～
６．４的试验。在按第 ５章试验后已经发现其为非密封的电气装置也应按 ６．１～６．４进行试验。
 设备

对于大型非密封电气装置，需要一套如图 ２所示的试验装置。对于小型非密封电气装置，需要一套

如图 ３所示的试验装置。试验箱应装有一压力释放顶盖。
 电气装置的准备

 应提供容许丙烷和空气的可燃性混合物经由一根长度至少为 １５０ｍｍ、内径为 １．５～６．５ｍｍ的

刚性或柔性管子进入电气装置的设施。所选择的内径是基于保持每分钟至少使电气装置点燃两次的试

验速率的最小内径。将混合物试样从装置送至分析器的输气管（见图 ２）应具有 １．５ｍｍ的内径，最小长

度为 １５０ｍｍ。
 如果电气装置上没有足以使混合物按所要求的速率进入的大开孔，则应在该电气装置上安装一

个其自由端通向试验箱、最小长度为 １５０ｍｍ的铜质通气管。该铜质通气管的内径应与向该电气装置输

送可燃性混合物的管子内径相同。
 如果电气装置太小，以至既不能直接安装通至该电气装置的输气管，又不能直接安装至该电气

装置气体分析器的输气管，则需要有一个三通附件，将上述两管连接起来，然后通过一根长度至 少 为

１５０ｍｍ、内径为 １．５ｍｍ的刚性或柔性管子进入该电气装置（见图 ３）。
 电气装置的触点或分开安装的火花塞或类似火花塞的制件，应具有能使火花跳过的气隙。该气

隙的尺寸应大得足以使前后一致点燃规定的混合物。若有可能最好采用 ２．５ｍｍ的气隙。所提供的火花

气隙应安装得尽可能靠近电气装置中通常将产生电弧的部件。例如，电动机应在该电动机的换向器侧安

装一个火花塞。
 试验箱点燃系统应为单击发火花系统，以确保周围的混合物易于点燃。
 对于在电气装置中点燃的确认，通常可通过所产生的声响来检测。如果未清晰地听到“劈拍”或

“砰”的 声 音，则 应 采 取 措 施 检 查 电 气 装 置 中 的 压 力 升 高，或 者 利 用 最 大 长 度 为 ２０ｍｍ，最 大 内 径 为

６５ｍｍ的输气管（见图 ３），观察闪光或燃烧来确认。此透明管应通过一大得足以把装置中的燃烧传输

至此透明管而不致熄灭的孔接至电气装置。
 试验程序

 将试验箱充以丙烷与空气的比例为 ４．７５％±０．２５％（体积比 爼燉爼）的混合物。在整个试验周期

中保持此试验箱中气体混合物的比例。
 向电气装置内充注气体混合物，该混合物中丙烷与空气的比例系通过改变此比例以产生最大的

压力升高（由压力传感器指示）来确定。然后在整个试验中应采用此比例。如果由于可利用空间的限制，
不能安装最小的实用压力传感器，那么应当采用丙烷与空气的比例为 ４．２５％±０．２５％（体积比 爼燉爼）的
混合物，且通过从向电气装置输送丙烷空气混合物的透明管（见图 ３）中所见到的燃烧的闪光来确认燃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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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多击发或单击发火花任选。

图 ２ 用于大型非密封电气装置的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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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多击发或单击发火花任选。

２）如果有空间，则使用压力传感器。
图 ３ 用于小型非密封电气装置的试验装置

 在形成适当的混合物后，停止充气，并用一火花点燃此装置内的混合物。如果点燃此装置内混合

物的任何尝试都失败了，则返回至 ６３１，清除该装置和试验箱中的气体，只重复 ６．３．１～６．３．４的步

骤，不重复进行整个试验。
 确认在电气装置中的燃烧。
 另外重复 ６．３．１～６．３．４步骤连续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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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装置每点燃十次之后，应以单击发火花对试验混合物进行点燃，以确认此混合物是高度易燃

的。如果点燃此试验箱内混合物的任何尝试都失败了，则驱扫该电气装置和试验箱，且只对该试验程序

的十个循环段重复 ６．３．１～６．３．４步骤，不重复进行整个试验。
 另外重复 ６．３．１～６．３．６步骤连续四次。如果电气装置的点燃（６３３的步骤）没有导致在试验

箱中发生点燃，则应认为该电气装置是能对点燃予以防护的。
 对于非密封电气装置的特别说明

 起动电动机

在试验起动电动机时，传动小齿轮应置于该电动机通电时它将占有的位置。如果此传动小齿轮无论

是缩进或是伸出时该电动机均能通电，则应当在此传动小齿轮置于这两种位置上对起动电动机进行试

验。
 配电器

修正配电器转子的触头，把火花气隙增至 ２．５ｍｍ。必要时连接各部件使一个火花跳过该气隙。把

高压引线安装至任一剩余的端接于“地”的柱上。使该配电器转子的触头与此柱的电极对准。此配电器

的试验应由五个延长点燃周期所组成。每一个延长点燃周期均应由在配电器混合物按 ６．３．１～６．３．３点

燃后再持续 ５ｍｉｎ火花所组成。如果试验箱混合物点燃了，则应认为此配电器为不合格。
 本质安全型装置

可以认为ＩＥＣ７９１１［２］所述及的在正常运行时产生低能量火花的电气装置为本质安全型装置。本质

安全型装置的定义为：在最恶劣的运行条件下，在该装置中所流过的电流处于相当低的量级，以至于该

装置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释放出可能点燃气体混合物的热能量，如 ６４３１中所规定。
 这样的装置通常并不能免除对它按本标准进行试验，这是因为通过任何装置的电流的量级与

共用电路部件的阻抗有关，且与电源电压有关。此外，电感、电容和电压的变化，再加上多种装置和并联

运行都可能改变流过装置的能量。
 如果已知所采用的参数不再变化，且最大能量状态已严格地予以限定，则这一装置的实际试

验可不再进行。如果在装置内的火花元件上的绝对最大能量释放不大于 ０．２４ｍＪ，则可接受该装置用于

爆炸性空气之中。

 标志

 应当以任何适当方式设置由“ＧＢ燉Ｔ１７７２６ ｉｄｔＩＳＯ８８４６”与“ＭＡＲＩＮＥ”（“船用”）字样一起组成

的标记来表明装置是符合本标准的。
 标记应尽实际可能经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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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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